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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彩（身份证号：532124198401241920）：
2016 年 5 月 27 日，我局作出的嘉秀洲环罚字〔2016〕

3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告送
达。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罚款伍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嘉秀洲环罚催〔2017〕3号《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催告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局
（地址：嘉兴市秀洲区秀新路大树花园三期 18 幢 702 室）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

法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下内容：罚款
额及加处罚款额，共计执行款壹拾万元。如对上述催告内
容有异议，你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提出
陈述、申辩意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

嘉兴市秀洲区环境保护局
2017年3月14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王玲凤：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萧）字第9号申请人杭
州萨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你方及杭州住邦房产代理有限
公司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确认
申请人与你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你方立即返还
申请人押金人民币 100,000.00 元，租金人民币 145,068.00
元，并支付以245,068.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4日起至
本裁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利息
暂计算至2016年12月23日为4,9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
16,666.00元；3、被申请人杭州住邦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对第
二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被申请人杭州住邦房产代
理有限公司立即返还申请人中介费人民币5,000.00元；5、你
方及被申请人杭州住邦房产代理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仲
裁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
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
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仲裁当事人意见反馈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
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2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
庭并定于2017年6月2日下午两点整在本委萧山分会第一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
104室，邮编311200，电话0571－826690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林永法、林亚珍、朱林波、王秦明、舟山市信林木业有限
公司、舟山市定海区永发针织制衣厂：我会受理的申请人舟
山市定海区广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林永法、
林亚珍、朱林波、王秦明、舟山市信林木业有限公司、舟山市定
海区永发针织制衣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仲裁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舟山仲裁委员
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16）第66号]，裁决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林永法、被申请人林亚珍共同归还申请
人舟山市定海区广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420万元,支付借款利息47.8392万元,并支付从2014年9月

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借款金额月利率2%计算的逾
期利息；

二、被申请人林永法支付申请人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
70000元；

三、被申请人朱林波、王秦明、舟山市信林木业有限公
司、舟山市定海区永发针织制衣厂对上述债务在600万元的
保证金额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四、本案仲裁费19025 元，由被申请人林永法、林亚珍、
朱林波、王秦明、舟山市信林木业有限公司、舟山市定海区
永发针织制衣厂共同承担，因申请人已全额预缴本案仲裁
费，由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给申请人。

上述款项限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付
清；

上述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

舟山市定海区锦色大殿娱乐总汇：本委已受理范海
芬等诉你单位关于补发工资等争议案。因直接和邮寄均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
定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 09 时 30 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
山市新城海天大道 681 号行政中心 1 号楼 226 室，电话：
2281540）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 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大工匠机械有限公司、吕邦政、孙庆平：本委受理
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你
们（三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大工匠集团有限公司、被申请人
乐清市万生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16）温仲裁字第85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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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3856号
杭州中友机电有限公司、施敏敏：上诉人俞小涛

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中友机电有限公司、施敏敏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民终38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51号

朱洲：原告金伟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80号

陈婷：本院受理原告金高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本金、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
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14号

杭州澳实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闯
新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8714号民事判决
书。杭州澳实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浙江闯新科技有限公司货款207671.9元、逾
期付款损失暂计3387.6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78号

孙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林巧琴诉你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827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林巧琴的起
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32号

叶凤、叶彩凤：本院受理原告蔡琳诉你们被告
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78号

叶杰：本院受理原告金高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本金、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
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64号

杭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原告王莎灵诉被告杭
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以下简称天鹏足浴馆）劳动争
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08民初43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
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王莎灵工资7500元以及经济补偿金10500元。
二、被告杭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为原告王莎灵补缴2015年12月5日至2015
年12月31日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具体补缴险种、时
段、金额由社保机构依政策确定），个人应负担部分由
王莎灵自行缴纳。三、驳回原告王莎灵本案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被告杭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杭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负担（公
告费原告已垫付，届时可与本案标的一并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25号

本院于2016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浙江大华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建
设银行杭州滨江支行号码为1050004320504555的银行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5
月10日，收款人为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申请人浙江大
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3月7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1050004320504555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615号

沈建炜：本院对原告张旖锋与被告沈建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8民初56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沈建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张旖锋
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
自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10月15日止），并支付逾
期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10月16日至判
决确定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人民币6002元，减半收取人民币3001元，由
被告沈建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23号

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恒
鼎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 杭 州 联 合 银 行 浦 沿 支 行 支 行 号 码 为
0010004122783336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票面金
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9月27日，
收款人为义乌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专户，申请人杭州
恒鼎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
3月9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杭州恒鼎园林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0010004122783336的华东三省
一市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杭州恒鼎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652号

吕万勇：本院受理原告余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
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242号

俞玲霞：本院受理原告郭晓阳诉你、蒋孔学、杭州第
三小镇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6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415号

李丽娜：本院受理原告何健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1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271号

陈小兵、颜竞竞：本院受理原告王秋英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2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658号

傅景臻：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鑫速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傅景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 0110 民初
18658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2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536号

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朱
毅军诉被告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2016)浙0110民初18536号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7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1号

何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9日9
时00分在本院3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74号

王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卓伟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
本院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卢燕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朱田根、郑秋娇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6月15
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举证时限
至2017年6月13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
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35号

谢荣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帮培诉被告谢荣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463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185号

叶春良：原告庄茂春诉被告叶春良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
民初14185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
费用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793号

袁钧：本院受理原告王永芝诉被告袁钧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2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484号

张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小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548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744号

浙江华泰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刘晓华与被告浙江华泰门业
有限公司、邓仕荣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974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064期

浙江销售额2754916元，返奖额3036543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
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3月1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62291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543元

浙江中奖注数

2072

0

2733

每注奖额(固定)

1200元

400元

200元

1 5 8

福彩15选5
第2017064期 投注总额：549732元

奖池累计53.840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3月1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0

4756

奖金

0元/注

2630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2 07 08 10 13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28期
全国销量:377657484元 浙江销量：2794882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9注二等奖（金华5注，温州2注，宁波、
台州各1注）。奖池累计9.7776亿元滚入下期。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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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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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注

200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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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邮寄送达无
果，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与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威策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务人陈功泽，编号为33270120160011511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担保人马叶，截止2016年11月30日，本金59390.72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2191.58元。

2、债务人林沐、赵进，编号为33270120160017946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
同，截止2016年12月29日，本金99087.8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3160.89元。

3、债务人沈超峰，编号为33270120160024117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保证人殷灵，截止2016年12月29日，本金31199.22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712.45元。

4、债务人吴旭华，编号为33270120160028852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截止2016年12月29日，本金86608.15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1705.73元。

5、债务人陆立树，编号为33270120160032928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截止2017年1月22日，本金93600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2027.37元。

6、债务人田小波，编号为33270120160040804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截止2017年1月18日，本金126000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1446.18元。

7、债务人戴以宗，编号为33270120160013887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保证人兰琼英，截止2017年1月18日，本金50311.77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4706.97元。

8、债务人蒋胡辉，编号为33270120160022952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截止2017年1月18日，本金72275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3284.6元。

9、债务人毛建波，编号为33270120160027449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保证人阮国飞，截止2017年1月18日，本金59000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1348.55元。

10、债务人李凯，编号为33270120160032959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保
证人唐吕峰，截止2017年1月18日，本金95095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2247.63元。

11、债务人项卫智，编号为33270120160034575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截止2017年1月18日，本金118600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1988.36元。

12、债务人谢英敏，编号为33270120160036641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抵押借款合同，
截止2017年1月18日，本金55600元，欠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932.07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转让方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受让方 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2]6号文）等相
关法律规定，我行拟面向省内国有资产管理公
司（或浙江地区的办事处）公开转让不良资产
包，本期拟转让资产包共涉及30户46笔，资产包
贷款金额为10935万元、累计利息771万元，合计
11706万元，交易基准日为2017年3月6日。请
有受让意向的竞买人于2017年3月16日前和我
行联系，签署信息保密协议后，我行将提供具体

的标的资产清单，竞买人应于2017年3月17前
向我行报价。如参与竞标的资产管理公司未达
到2家，我行拟以协商转让的方式对外转让。

报名联系人：吴泽阳
电话：0575-88799632
联系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大桥东

路2号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资产转让招标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与桐庐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58585732 。联系地址：桐庐县迎春南路258
号国资大厦806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桐庐县民政局
2017年3月14日

2012 年6月30日，在宁波市百步街捡拾女性弃婴
一名，出生日期 2012年6月20号。随身携带物品无。

朱 碧 云 遗
失 编 号 为
3312486 的丝织
警号一枚，声明
作废。

浙 江 隆 森
律 师 事 务 所 遗
失印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